
附件2

参评材料与提交办法

参评人员应按本办法规定提交参评材料。
一、参评材料
1.《长江韬奋奖参评人员推荐表》（见附件3，以下简称《推荐表》）。
2.事迹材料。内容须写实，字数不超过2500字。材料后附本人工作简历（格式为：“×年×月—×年×月，在×单位任×职”，简历文字不计入事迹材料字数）。
3.代表作。提交1件作品和获奖证书复制件，填报《获奖作品登记表》（附件4）。获奖作品证书为单位名称的，应附该单位为参评人员出具、证明参评人员为该作品核心创作人员的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，部门章无效。
获奖作品按类别提交如下复制件：
（1）报纸、论文作品要求为刊发版面复印件。超出A4纸页面的，按原样复印后折叠为A4纸大小，不得缩印。
（2）通讯社作品要求为媒体采用样品复制件。具体按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新媒体作品复制要求。
（3）广播、电视作品要求为播出作品音视频和文字稿。
广播作品复制为WAV或MP3格式音频；电视作品复制为AVI或MP4格式视频。复制时不得对原版播出作品进行重新录制、编辑或删除片花、广告等。
文字稿要求同播出作品一致。段落清晰完整，文字与标点符号使用准确。直播作品提交简介。
（4）新媒体作品提供作品二维码或链接（长期有效）和完整页面截图。
（5）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原文稿后附完整准确中文译稿，不得改写原文内容。
（6）系列报道、组合报道、新闻专题、新闻专栏等作品提交获奖代表作复制件。
4.参评人员照片。包括证件照、工作照和生活照各1张，其中证件照2寸，白色背景。
二、提交办法
1.纸质材料
每名参评人员提交1份纸质材料。装订顺序为《推荐表》、事迹材料、《获奖作品登记表》、获奖证书复印件、获奖作品复制件、工作照、生活照。
报送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5日。请报送单位以快递方式寄达我会评奖办公室，外包装需注明“长江韬奋奖参评材料”字样。收件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7号；收件人：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。收件电话：010-61002762。
2.电子材料
报送单位登录我会评奖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www.pingjiang.z
[bookmark: _GoBack]gjx.cn），按要求填报并提交参评人员信息及相关事迹等材料。其中，参评人员照片、获奖证书要求为RGB模式的JPEG格式文件，分辨率为2398×1795。证件照、获奖证书、工作照、生活照文件不小于300K，不超过50M，证件照为白色背景。
评奖系统于2026年5月10日启用，5月25日24时关闭。如填报及上传材料因格式不符合要求无法上网公示或正常播放，视为报送单位放弃参评。

